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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6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壹、依據 

   

一、依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

施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二、依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以下簡稱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以

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深化民眾性別平權意識之媒體素養。 

（二）提升廣電業者及其從業人員之性別平權意識。 

（三）加強偏遠地區之寬頻網路建設，使偏遠地區居民仍能按合理價

格，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寬頻服務。 

二、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強化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二）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及管考性別目標達成情形。 

（三）施政規劃、執行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 

（四）擴大性別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明。 

（五）加強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參、重要辦理成果 

一、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

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一）關鍵績效指標 1：參加媒體識讀民眾了解性別平等之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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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檢測及格人數/受宣導者問卷回收數×100% 

目標值(X) 60 75 80 80 

實際值(Y) 97 89 97 93 

達成度(Y/X) 1.62 1.19 1.21 1.16 

2、重要辦理情形： 

（1）本會 106 年度受理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補助申請事宜業於 106

年 2月 8日公告（文號：通傳內容字第 1064800072 號），公告中明

列受理包含尊重性別平等及不同族群議題之教育研習多元推廣。相關

訊息除上傳本會網站公告訊息，另於 2月 16 日發函受補助單位，並

分別函請衛福部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協助轉知傳播相關財團法人、社

團法人及其他人民團體。 

（2）106 年度計核准補助 14件申請案，核准補助總金額計新臺幣 83

萬 153 元，後續依規定檢送成果報告等資料申請結報者計有 12件，

總撥付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73萬 1,805 元，其中授課主題與性別平等

議題相關者計 3件，茲說明如下： 

A.補助鳳鳴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萬 8,056 元辦理「媒體識讀－

『析論性別平權』講座」媒體識讀教育活動，並於 7月 15 日及 8月 5

日之課程中，安排樹德科技大學性教育推廣中心副執行長高宜君、財

團法人友友錦祿教育基金會性平宣導講師劉羿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性騷擾防治會委員卓耕宇等擔任講師，藉由解構綜藝節目對女性藝人

不當玩笑、才女作家林奕含自殺社會案件等案例，多方面解讀媒體中

呈現的性別權力不平等印象，讓學員對性別平權有更多的瞭解，打破

媒體塑造的性別刻板化印象，促進兩性的彼此瞭解、尊重、合作，建

立性別平等的教育情境。活動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

檢測計 375 人次，檢測及格計 337 人次，總及格率達 89.87%。 

B.補助臺南市性別平等促進會新臺幣 2萬 600 元辦理「多元性別與媒

體再現」，於 5月 26 日之課程中，安排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校聘組員吳怡靜擔任「性別概念介紹」、「看廣告、偶像劇、

影片學性別」及「LGBT 多元性別族群文化及處境介紹」課程講師，藉

由上述課程讓學員理解媒體所呈現的性別刻板印象，藉以思考真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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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性別刻板印象之存在。吳老師並透過「『是女生又怎樣』女生定

義我來寫－好自在」短片引導學員瞭解及尊重性別平等之必要性，並

且知道如何解讀媒體所呈現的性別，不至於盲目地受到媒體的影響。

活動總計出席人數計 91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

檢測計 83人，檢測及格計 83人，及格率達 100%。 

C.補助每日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萬 2,408 元辦理「身騎白

馬走三關－性平與文化」，於 10月 21 日之課程中，安排國立嘉義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白怡娟老師擔任講座，從日常生活、傳統禮俗等各面

向，教導學員探討各類性別話題，並從歷史、經典故事橋段，分析探

討女性地位的轉變，以及性別主流化議題的倡導，實踐尊重的性別平

等概念。活動總計出席人數計 120 人，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

正確觀念檢測計 120 人，檢測及格計 116 人，及格率達 96.67%。 

（3）綜上，參與學員通傳近用或媒體識讀正確觀念檢測總計 578

人，檢測及格總計 536 人，故本項關鍵績效指標實際值為 92.73%，計

算式為： 

(337+83+116)/(375+83+120)=536/578=92.73%。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06 年本會受理媒體識讀教育研習活動補助申請公告中，已敘明本會

將就「尊重性別平等」等議題受理補助申請。107 年度有關性別議題

之媒體識讀活動擬持續相關宣傳，並函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衛生福

利部函轉相關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鼓勵申請辦理媒體識讀活動。 

（二）關鍵績效指標 2：參訓業者建立性別平等意識之比率 

1、目標達成情形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受訓業者正確觀念檢測及格人數/受訓業者問卷

回收數〕×100% 

目標值(X) 60 65 70 75 

實際值(Y) 81.56 90.63 91.86 95.14 

達成度(Y/X) 1.36 1.39 1.31 1.27 

2、重要辦理情形： 



4 

（1）106 年 9月至 12 月分別於花蓮、臺中、高雄及臺北辦理 4場次

「廣播內容及製播規範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及廣播媒體從業人

員參與，共計約 282 位業者參與。 

本研討會除為提升廣播節目品質，宣導相關法規政策、解說相關違規

案例外，並納入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等相關議題，由本會電臺與內容

事務處代表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范

情分別就「廣播內容及製播規範」及「從廣播節目探討性別平等、兒

少權益、身心障礙等多元文化議題」發表專題演講。 

會中透過案例影片、宣導相關法規政策及分享性別平等之正確觀念，

涵養從業人員相關意識，協助業者掌握法規變遷，增進其法律及自律

知能，避免製播物化性別或偏頗之廣播內容。 

會後共回收調查問卷 204 份，參與廣播業者中有 191 份認為此次研討

會有助於了解性平、兒少情形、增進個人專業知能及具實用性等，整

體平均滿意度為 93.63%。本會擬續行辦理此類研討會，促進業者掌握

相關法規變遷並增進性別平權觀念，預期除可有效降低廣播內容違規

件數外，亦可促使業者發揮社會責任，落實自律機制。 

（2）106 年 10 月 2日至 3日舉辦「電視內容製播暨營運發展交流研

討會」，邀請電視從業人員參加，總參加人數 133 人。 

本研討會透過分享性別案例影片及宣導相關法規政策，涵養從業人員

性別觀念，避免製播物化性別或偏頗之電視內容。其中行政院性別平

等處參議辜慧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社工謝莉

君及相關與談人等就「內容製播如何兼顧尊重多元性平思維」發表專

題演講與對談。 

會後針對性別專題演講成效進行問卷調查，該場次業者出席人數 89

人，回收問卷 84 份，其中 83 份問卷認為有助於「未來製播新聞或節

目時，避免出現物化性別之情形」、「未來處理新聞或節目的畫面、

旁白或標題時，避免出現性別暗示或偏頗之情形」及「未來處理涉及

敏感性別議題之新聞或節目時，會更謹慎依頻道性質或播出時段之安

排」，滿意度達 98.81%。顯示相關專題演講，有助於電視從業人員建

立性別平權觀念，除可有效降低電視內容違規件數，亦促使業者發揮

社會責任，落實自律機制，彰顯成效頗佳。 

（3）綜上，廣播內容規範暨製播交流研討會：回收 204 份，其中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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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滿意；電視內容製播暨營運發展交流研討會：回收問卷 84 份，其

中 83 份滿意。故本項關鍵績效指標實際值為 95.14%，計算式為： 

(191+83)/(204+84)=274/288=95.14%。 

3、檢討及策進作為： 

二、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關鍵績效指標 1：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 

1、目標達成情形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課程人數 /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總數〕

×100% 

目標值(X) 89 91 93 95 

實際值(Y) 98 97 98 97 

達成度(Y/X) 1.1 1.07 1.05 1.02 

2、重要辦理情形： 

本會依「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對一般公務人員、

主管及辦理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等不同業務身分者，規劃辦理適性

之性別主流化課程，課程內容納入 CEDAW 及各項性別主流化工具與實

例運用，以提升本會人員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辦理 CEDAW 要求各項措

施之能力。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職員(不含政務、未銓敘審定及留職

停薪人員等)共計 430 人，參訓人數為 419 人，總參訓率為 97.44％，

其中男性 261 人，參訓 254 人(參訓率 97.32％)，女性 169 人，參訓

165 人(參訓率 97.63％)。相關教育訓練情形如下： 

（1）106 年 7月 4日上午辦理「106 年度 CEDAW 教育訓練課程-一般

人員」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長玲教授蒞會演講，

演講內容包含法律平等與實質平等、直接與間接歧視，參加對象為本

會一般公務人員，共 83人參加。 

（2）106 年 7月 4日下午辦理「106 年度 CEDAW 教育訓練課程-高階

人員」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黃長玲教授蒞會演講，

演講內容係就主管業務與 CEDAW 之關聯性，進行情境案例分組討論，



6 

深入探討如何改善或避免性別歧視觀念，參加對象為本會薦任第 9職

等以上高階公務人員，共 52人參加。 

（3）薦送本會同仁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辦理

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基礎研習班」課

程，及「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研習班」課程。 

（4）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民主治理價值課程之規定開辦

「NCC 線上專班-性別主流化」課程，內容涵括職場性騷擾防治及

CEDAW 施行法-實質平等、直接與間接歧視，以期提升本會同仁參與性

別主流化訓練之涵蓋率。 

（5）另鼓勵本會同仁除本會線上專班之性別主流化課程外，亦可至

ｅ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及台北 e大線上選讀其他性別主流化系列課

程。 

3、檢討及策進作為： 

106 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辦理成果，參訓率已超越年度目標值。與去

（105）年同期總參訓率（98％）比較雖略減 1％，惟同仁於日益增多

之本職業務專業知能研習外，已儘量安排時間參與性別主流化訓練。 

本會日後除賡續規劃自辦訓練課程外，將持續鼓勵同仁運用「e等公

務園+學習平臺」及台北 e大等數位學習平臺進行相關線上課程學

習，以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二）關鍵績效指標 2：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

件數 

1、目標達成情形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計

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註：性別考

核指標係指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所訂之績效指

標。） 

目標值(X) 2 2 2 2 

實際值(Y) 3 2 2 2 

達成度(Y/X) 1.5 1 1 1 

2、重要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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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於 106 年度進行我國當年度至 106 年 9月底電信業員工就

業調查，以 106 年度營收 6億元以上之電信業者為問卷發送對象，回

收問卷數計 21 家電信業者，統計資料以 106 年 9月底資料為基礎，

統計員工人數共 40,268 人，男性 25,159 人，女性 15,109 人。 

以下分別就電信業員工年齡結構、教育程度結構、職業結構、每人月

平均薪資、每人每日平均工作時數及平均工作年資，按性別進行統計

分析。 

A.電信業員工年齡結構－按性別分 

（表格詳如附件 1） 

依上表所示，55～64 歲年齡層占電信業全體員工的 29.1%，為各年齡

層之冠，35～44 歲次之（26.7%）；男性員工以 55～64 歲年齡層

（22.8%）為主幹，35～44 歲次之（15.4%），女性員工主要年齡層則

為 35～44 歲次之（11.4%）及 25～34 歲（11.0%）。 

從男、女性員工數觀察，男性員工占 62.5%，女性員工占 37.5%，男

性員工約為女性員工的 1.67 倍。而男性員工除在 15～24 歲年齡層略

低於女性 0.6%外，其餘年齡層皆較女性員工多。 

B.電信業員工教育程度結構－按性別分 

（表格詳如附件 1） 

從電信業員工教育程度結構觀察，高中（職）以下之員工男、女分布

相距不遠，大專、學院及大學為女性高於男性 9.2%，而研究所以上則

為男性多於女性 9.1%。 

C.電信業員工職業結構－按性別分 

（表格詳如附件 1） 

依上表所示，電信業員工職業結構整體而言以「專業人員」

（29.4%）所占比例最高；男性員工以「專業人員」（32.6%）及「技

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20.6%）占比較高，女性員工則以「服務及

銷售人員」（31.7%）及「專業人員」（24.1%）占比較高。從差異度

較大的職業結構別來觀察，「服務及銷售人員」及「事務支援人員」

明顯呈現女性多於男性之現象，差異度分別為 19.8%及 15.9%；「技

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則明顯呈現男性多於女性之現象，

差異度為 16.1%。 

D.電信業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按教育程度及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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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詳如附件 1） 

依上表所示，電信業員工每人月平均薪資與其教育程度成正比，學歷

愈高者，月平均薪資愈高，男、女性皆相同，但女性占男性薪資比率

為 84.1%。從不同教育程度來看，「研究所以上」學歷者，男、女性

平均月薪資差異最小，「高中（職）以下」次之，差異較大者為「大

專、學院及大學」。 

E.電信業員工平均工作時數及平均工作年資－按性別分 

（表格詳如附件 1） 

依上表所示，男性員工每日平均工作時數與女性員工相近（工時差距

0.1 小時），但女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較男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少 5

年。 

綜合上開各表資料，電信業員工學歷越高者，月平均薪資越高，而高

學歷（研究所以上）之男性較女性高出 9.1%。又男性員工從事「專業

人員」占比較高，女性則以從事「服務及銷售人員」占比較高，且男

性員工平均工作年資亦較長。整體而言，教育程度、職業結構（工作

性質）及工作年資等因素都可能影響薪資的多寡。本次調查解析電信

業就業之性別平權環境，可提供本會為未來研擬相關政策之重要參

考。 

（2）本會於 106 年度進行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董事、監察人之性

別統計： 

（表格詳如附件 1）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主管之「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第

5屆董事人數為 12人、監察人人數為 3人，任一性別比例均不少於三

分之一。 

3、檢討及策進作為： 

（三）關鍵績效指標 3：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1、目標達成情形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網頁之

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目標值(X)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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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實際值(Y) 4 4 4 4 

達成度(Y/X) 1 1 1 1 

2、重要辦理情形： 

本項關鍵績效指標 106 年度目標值為 4項，而本會 106 年度於機關網

站之「性別統計專區」新增並發布「本會職員參與電波監測系統教育

訓練者之性別統計」、「一至三等各級業餘無線電人員之性別統

計」、「取得學術試驗無線電臺執照負責人之性別統計」及「本會因

公派員出國性別統計」共 4項性別統計指標，達成率為 100%，茲說明

如下： 

（1）106 年度「本會職員參與電波監測系統教育訓練者之性別統計」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40_17121

3_1.pdf)： 

（表格詳如附件 1） 

為使既有電波監測系統之操作者能接軌操作新世代電波監測系統，本

會於 106 年度辦理「新世紀電波監測系統設備建置採購案」中，特辦

理「電波監測系統教育訓練」課程，俾提升本會北、中、南 3個地區

監理處同仁操作區域控制中心、固定式監測站、各型行動監測站、遠

端遙測站及可運載式監測站之系統操作知能及技能。依上開統計數據

顯示，本會地區監理處女性同仁人數較少，但女性參訓比例已達

60%，本會仍將持續以性別平等原則鼓勵女性同仁踴躍參與電波監測

系統教育訓練課程，提升本會同仁之本職學能。 

（2）106 年度「取得一至三等各級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之性別統計」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7_17121

3_1.pdf)： 

（表格詳如附件 1） 

本會 106 年度受理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申請案件，申請者須先報考業

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成績及格即可申請核發執照。依上開統計數

據顯示，106 年度各等級申請核發執照者以男性比例較高。本會對於

申請案件，均以性別平等及依法行政原則審核發照，對於女性亦鼓勵

踴躍報考並申請執照。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40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40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7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7_171213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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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 年度「取得學術試驗無線電臺執照負責人之性別統計」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8_17121

3_1.pdf)： 

（表格詳如附件 1） 

本會 106 年度受理學術試驗無線電臺執照申請案件，申請者須為學術

試驗無線電臺之負責人，依上開統計數據顯示，男性負責人比例居

高，女性負責人比例偏低。本會對於申請案件，均以性別平等及依法

行政原則審核發照。 

（4）106 年度「本會因公派員出國性別統計」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9_17121

3_1.pdf)： 

（表格詳如附件 1） 

本會 106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人次總計 70人次，女性 27 人次、男性 43

人次，再依官職等細分為，政務人員（女）11人次、（男）6人次、

簡任（女）5人次、（男）12人次、薦任（女）11人次、（男）25

人次。本會擬自 107 年度起將官職等列為本統計項目之複分類指標，

俾利深化本項性別統計資料，使閱讀者從數據中得以獲取更有意義之

資訊。 

3、檢討及策進作為： 

（四）關鍵績效指標 4：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1、目標達成情形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衡量標準 

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 (機關預算

數-人事費支出-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出)〕×

100%增加數=當年度比重-前年度比重 

目標值(X) -0.82 0 0 0 

實際值(Y) 0 0 0 0 

達成度(Y/X) 0 0 0 0 

2、重要辦理情形：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5點規定，中長

程個案計畫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復依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性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8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8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9_171213_1.pdf
3D%22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17121/2986_38439_171213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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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係就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經核

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填列。本會基於業務實際需要及施政性質考量，

107 年度及 106 年度尚無編列中長程個案計畫預算，爰性別影響評估

計畫預算編列數皆為 0，以致預算比重增加數為 0%，計算式說明如

下： 

107 年度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0千元 / (機關預算數

1,733,930 千元-人事費支出 590,464 千元-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

出 259,472 千元)〕×100%=0%。 

106 年度比重=〔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 0千元 / (機關預算數

1,375,634 千元-人事費支出 593,431 千元-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

出 257,763 千元)〕×100%=0%。 

106 年度比重增加數=107 年度比重-106 年度比重=0%。 

3、檢討及策進作為： 

本會雖因無擬訂須報院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致無編列性別影響評估計

畫預算，但仍已依行政院之「推動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請各

相關業管單位編列性別預算在案。本會將再鼓勵各相關業管單位於未

來施政計畫擬議過程，考量納入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規劃、研擬、提報

及爭取實質之預算編列，並確依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規定程序辦理，以

覈實提升本項比重數值之呈現。 

肆、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強化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機制及專案小組運作成效：(人事室) 

本會自 95 年 10 月 31 日起即成立會內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性平小

組），歷屆小組均由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其餘委員除由會內委員、職員擔

任內部委員外，另外聘民間委員，期透過公、私部門間之對話，協助本會業

務融入性別觀點。106 年度運作成效如下： 

（一）本會性平小組採取高度透明之方式運作，公開接受相關團體推薦民間

委員，公開委員名單，開放民間提案，各次會議紀錄均敘明委員出席情形、

摘述重要討論過程、主要決議、追蹤情形及執行成果。上開書表、紀錄及成

果均公開於本會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 

（二）第 6屆委員合計 9人，其中女性 5人，男性 4人，女性委員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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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6%，男性委員比率為 44.44%，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原

則；外聘委員 3人（其中 1位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內部委員 6人，

除召集人仍由主任委員擔任外，本會委員（政務人員）擔任性平小組委員人

數為 3人，彰顯本會對於性平小組運作機制之重視。 

（三）本會性平小組會議，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及各部會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原則等規定（每 4個月開會 1次），分別於 106 年 2月 14

日、6月 22 日及 10 月 30 日召開 3次會議。 

（四）3次會議共計審查報告事項 9案，各次會議提案內容，包括： 

1、前次會議決議追蹤管考事項 

依本會性平小組 97年度第 1次會議決議，本會性平小組各次前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納入報告案中報告，並依 102 年第 2次會議決議，將行政院性

別平等會（含各分工小組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列有本會主責事項者，納

入報告及追蹤管考事項。 

2、本會 105 年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 

有關 105 年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具體行動措施本會權責分工部分總計 5

篇 24 項，依行政院 106 年 1月 3日修正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篇具體行

動措施填報作業須知」規定，須於每年 3月填報前一年度全年之辦理成果。

上開辦理情形業依規定於 106 年 2月 14 日提經性平小組第 1次會議審查。

另依行政院秘書長 106 年 7月 27 日函以，為簡化行政作業，「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自即日起毋須填報，由各部會自主管理，相關執行情形納入性別平

等業務輔導考核中檢視。 

3、本會性別預算審議 

依「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原則」第 6點規定略以，性別預算審議事

宜為共同任務之一，歷來本會性別預算均依規定提送性平小組審查。有關本

會主管 107 年度概算，業經提報本會第 743 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其中與性

別議題相關之工作項目計有 3項，金額合計 13萬 5,600 元，包括單位預算 2

項 3萬 5,600 元（人事室）及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 1項 10 萬元（內容

處），業於 106 年 6月 22 日提經性平小組第 2次會議審查。 

4、本會 105 年度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成果報告 

依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103 至 106 年度）第 7點推動體制規定略

以，由本會人事室負責綜整提報本執行計畫之年度成果報告；由性平小組負

責督考本執行計畫之辦理成效，爰本會 105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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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經綜整於 106 年 2月 14 日提經性平小組第 1次會議審查。 

5、本會 106 年性別平等業務實地考核情形 

為使本會性平小組委員瞭解本會 106 年性別平等業務實地考核情形，及實地

考核委員之相關建議，爰將實地考核綜合座談會議紀錄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

性平小組第 3次會議中提出報告。 

6、有關「促進媒體自律及他律之政策與作為」及「媒體自律他律機制之評

鑑/換照及邀請性平專家參與之說明」 

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02 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略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會前協商會議或各分工小組會議決議，列有本會主責事項者，請相關單位將

辦理情形提本小組報告。 

有關「促進媒體自律及他律之政策與作為」及「媒體自律他律機制之評鑑/

換照及邀請性平專家參與之說明」，係本會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

及文化組第 13及第 14 次會議報告事項，依上開決議於會後提至本會性平小

組第 1次及第 2次會議報告。 

二、提升本會主管政府捐助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其董事、監察人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一之達成比率：(辦理：資源處；彙整：人事室) 

（一）現況檢討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主管之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

人，計有「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等 2

個，其中除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之董事未符合性別比例原則外，其餘

董事及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均不少於三分之一（如下表）： 

（表格詳如附件 1） 

（二）策進作為 

為達成各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任一性別比例均不少於三分之一之原則，各

財團法人之本屆董事、監察人如有異動，或任期屆滿於遴聘下屆董事、監察

人時，將由本會請各財團法人轉知政府有關機關、國內外電信相關學術領

域、相關公益法人及相關公民營企業等，就各類別席次請優先推薦女性代

表。 

三、有關優化本會 CEDAW 教育訓練教材：(辦理：平臺處、內容處；彙整：

綜規處) 

有關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就本會 105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提出之檢視

意見中，建議將本會 CEDAW 教育訓練教材第五章及第九章所說明之本會業務



14 

相關之 CEDAW 國家報告內容予以整併，本會已整併相關內容並更新相關案

例，調整後之 CEDAW 教育訓練教材詳如附件。 

四、加強偏遠地區之寬頻網路建設，使偏遠地區居民仍能按合理價格，公平

享有一定品質之寬頻服務：(平臺處) 

為保障偏遠地區民眾寬頻數據接取權益，本會每年函請偏遠地區鄉鎮市區公

所、原住民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協助調查民眾寬頻網路需求，並持

續督導業者改善偏鄉寬頻網路品質，期藉由網路之到達，提供在地團體互動

交流之網路資源平台，再由相關部會引進資源，以進行性別意識培力，增加

婦女參與之管道並落實性別主流化之在地推動。 

本會持續督導電信業者於偏鄉特定村里建設寬頻網路，以逐年提升偏鄉固網

寬頻接取普及服務 12Mbps 以上之寬頻涵蓋率，截至 106 年底止涵蓋率已達

96.76%。 

另本會規劃於 106 年至 109 年期間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普及偏鄉寬頻

接取基礎建設計畫」，建設 Gbps 等級固網寬頻網路到每一偏鄉、擴展

100Mbps 等級固網寬頻電路到偏鄉每一村里主要聚落、擴展無線熱點頻寬及

增建行動寬頻高速基地臺，滿足消費者對超高畫質影音內容傳輸、物聯網、

智慧家庭、雲端等寬頻應用服務之需求，並優化偏鄉之網路涵蓋率，以落實

平衡城鄉差距，期使婦女參與之管道在基礎建設面不因城鄉、地域而有落

差。 

伍、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一、本會所屬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達成比率

已於 106 年度達到 100%：(人事室) 

（一）現況 

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會所屬任務編組委員會共計 17個，均符合任

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原則（如下表）： 

（表格詳如附件 1） 

（二）策進作為 

為落實本會所屬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之目標，

除透過多元宣導、訓練，以深化性別觀點融入本會業務外，於任務編組委員

會新增或現有任務編組委員會委員屆期改選時，將賡續確實控管各任務編組

委員會委員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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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本會 106 年度促進媒體自律及他律之政策與作為：(內容處) 

為說明本會如何透過媒體自律及他律之政策作為，促進性別平等意識提升，

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12、13 次會議決議要求，本

會列席 106 年 1月 3日及 106 年 4月 28 日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

及文化組第 13、14 次會議，就政策內容進行報告。 

對於廣電媒體之管理，考量言論自由、社會價值或道德標準等多元判斷，須

格外謹慎，以免動輒得咎，因此自律、他律和法律形成傳播內容監理共管制

度的鐵三角，相輔相成，惟法律核處須一定行政程序時間，故媒體自律及他

律便愈發重要。在業者自律部分，本會推動媒體內控機制，要求業者建立自

律規範機制及設立倫理委員會，現經營國內衛星廣播電視新聞頻道之業者計

10家，截至 104 年底前，均已成立新聞自律（倫理）委員會，相關會議出席

名單及討論議題皆須定期填報。另本會亦定期召開研討會，針對性別平權議

題向業者進行宣導，提升從業人員性別平等意識。 

至於媒體他律部分，本會已建立「傳播內容申訴網」，視聽眾如對廣播及電

視等傳播內容有任何意見，均可檢具具體情事資料，向本會反映，106 年申

訴案件合計達 1,704 件，其中涉及性別歧視計 84件。本會亦透過定期公布

申訴報告內容，促進社會對媒體表現之瞭解，賦權視聽眾或公民團體共同監

督傳播內容。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廣電媒體如何透過其內容，形塑社會性別樣貌，對於臺

灣整體性別平權意識建立至為關鍵，本會將持續透過相關政策作為，期望媒

體落實性別多元價值，建立性別平等的臺灣社會。 

附件 

  1.  NCC106Report.pdf 

2.  NCC-CEDAW107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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